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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

次

2021年度

股本

其他权

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所有者权益合

计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一、上年年末余额 1 250,000.00 -2,002.35 105,929.03 67,756.90 207,727.52 629,411.10

加：会计政策变更 2

前期差错更正 3

其他 4 -3,506.79 504.90 252.45 4,291.61 1,542.17

二、本年年初余额 5 250,000.00 -5,509.14 106,433.92 68,009.35 212,019.13 630,953.27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号填列)

6 88.05 - -5,790.38 -162,810.16 -168,512.50

（一）综合收益总额 7 88.05 -157,415.48 -157,327.44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8

1.所有者投入资本 9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

投入资本

10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11

4.其他 12

（三）专项储备提取和

使用

13

1.提取专项储备 14

2.使用专项储备 15

（四）利润分配 16

1.提取盈余公积 17

其中：法定公积金 18

任意公积金 19

#储备基金 20

#企业发展基金 21

#利润归还投资 22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23 -5,790.38 5,790.38

3.对所有者（或股东）

的分配

24 -11,185.06 -11,185.06

4.其他 25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26

1.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7

2.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8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29

4.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所产生的变动

30

5.其他 31

四、本年年末余额 32 250,000.00 -5,421.09 106,433.92 62,218.97 49,208.97 462,440.77

注：2021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进行调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

次

2020年度

股本

其他权

益工具

资本

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合

收益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所有者权益合

计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一、上年年末余额 1 250,000.00 1,368.99 102,929.03 63,127.04 216,553.80 633,978.86

加：会计政策变更 2

前期差错更正 3

其他 4

二、本年年初余额 5 250,000.00 1,368.99 102,929.03 63,127.04 216,553.80 633,978.86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号填列)

6 -3,371.34 3,000.00 4,629.86 -8,826.28 -4,567.76

（一）综合收益总额 7 -3,371.34 - - 29,999.98 26,628.65

（二）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8

1.所有者投入资本 9

2.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

投入资本

10

3.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11

4.其他 12

（三）专项储备提取和

使用

13

1.提取专项储备 14

2.使用专项储备 15

（四）利润分配 16 3,000.00 4,629.86 -38,826.26 -31,196.41

1.提取盈余公积 17 3,000.00 -3,000.00

其中：法定公积金 18 3,000.00 -3,000.00

任意公积金 19

#储备基金 20

#企业发展基金 21

#利润归还投资 22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23 4,629.86 -4,629.86

3.对所有者（或股东）

的分配

24 -31,196.41 -31,196.41

4.其他 25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26

1.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7

2.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28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29

4.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

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所产生的变动

30

5.其他 31

四、本年年末余额 32 250,000.00 -2,002.35 105,929.03 67,756.90 207,727.52 629,411.10

5.2信托资产

5.2.1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信托项目资产负债表

2021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信托资产 期末数 期初数 一、信托负债 期末数 期初数

货币资金 569,352.93 696,406.98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拆出资金 - - 应付利息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5,619,723.28 6,850,110.99 应付受托人报酬 9,469.82 55,926.81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319,307.57 633,658.55 应付托管费 2,773.16 3,413.36

应收款项 257,474.16 288,399.34 应付受益人收益 18,744.53 22,435.37

发放贷款和垫款 1,715,802.08 2,848,874.86 其他应付款 178,990.24 129,334.1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6,156,971.71 21,322,181.85 应交税费 7,607.02 10,694.70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349,676.46 1,767,936.99 信托负债合计 217,584.77 221,804.34

固定资产 - - 二、信托权益

无形资产 - - 实收信托 34,233,260.42 33,840,037.32

长期应收款 - - 资本公积 9,747.87 116,689.70

其他资产 294.31 294.61 未分配利润 528,009.44 229,332.81

信托权益合计 34,771,017.73 34,186,059.83

信托资产总计 34,988,602.50 34,407,864.17 信托负债及信托权益总计 34,988,602.50 34,407,864.17

5.2.2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21年度

编制单位：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收入 1,912,050.46 1,905,509.84

利息收入 1,776,403.74 1,431,303.43

投资收益 39,625.81 494,387.1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5,043.13 -19,522.09

租赁收入 - -

其他收入 977.78 -658.64

二、营业费用 309,871.58 251,853.08

三、营业税金及附加 7,241.24 9,216.76

四、扣除资产损失前的信托利润 1,594,937.64 1,644,440.00

减：资产减值损失 - -

五、扣除资产损失后的信托利润 1,594,937.64 1,644,440.00

加：期初未分配信托利润 229,332.81 252,385.78

六、可供分配的信托利润 1,824,270.45 1,896,825.78

减：本期已分配信托利润 1,296,261.01 1,667,492.98

七、期末未分配信托利润 528,009.44 229,332.81

6.会计报表附注

6.1简要说明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的变化

6.1.1会计报表编制基准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说明

6.1.1.1会计报表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事项

本公司会计报表不存在不符合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情况。

6.1.1.2本年度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本公司本年度无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

6.1.2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说明

(一)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除某些金融工具外，本财务报表均以历史成本

为计量基础。 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6.1.3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一)会计政策变更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 ），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2、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 ），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3、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于2018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修订））》（以下简称“新租

赁准则” ），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2021年度无应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6.2或有事项说明

本公司在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中，因与拥有优先购买权的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股东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交易未能取得监管部门批准，本公司依约解除股权

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根据合同约定向违约方收取了违约金。 2022年1月，四川公安机关在

办理涉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四川濠吉涉嫌利用违法所得支付上述违约

金，故采取了冻结本公司5亿元金融资产的措施。 本公司坚定认为该股权转让项目中收取的

违约金为善意获得资金，不属应冻结资金范围，并已依法向案件审理公安机关的上级机构

提起申请解除冻结申诉，同时对违约方四川濠吉也提起了相应的民事诉讼，全力维护本公

司合法权益。

6.3重要资产转让及其出售的说明

本公司2021年无此事项。

6.4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以下项目除特别注明外，“年初” 指2021年1月1日，“年末” 指2021年12月31日，“上

年” 指2020年度，“本年” 指2021年度。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万元。

6.4.1披露自营资产经营情况

1．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公司期初信用风险资产695,838.09万元中，正常类455,932.10万元，关注类239,905.99

万元，无不良；期末计提减值后信用风险资产542,562.51万元中，正常类534,872.81万元，关

注类7,689.70万元，无不良。

2．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期核销、期末数；贷款的一

般准备、专项准备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应分别披露。

表6.4.1.2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143.72 207.67 351.39

一般准备

专项准备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207,874.35 207,874.3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7,874.35 207,874.35

坏账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

3．自营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股权投资等投资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6.4.1.3

自营股票 基金 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投资 合计

期初数 4,779.03 76,346.25 38,968.29 265,579.56 326,640.74 712,313.87

期末数 28,779.43 97,258.48 48,054.13 380,279.28 554,371.32

注：2021年实施新会计准则，期初数据有相应调整。

4．前五名的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主要经营活动

及投资收益情况等。 （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表6.4.1.4

企业名称

占被投资企业权益

的比例

主要经营活动 投资收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41.591%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309.37

国联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

39.00%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期货资产管理

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731.83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30.2534% 信托、投资基金业务 -12,332.88

5．前五名的自营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情况等。 （从大到小顺序

排列）

截至期末，公司共发放18.76亿元贷款。。

表6.4.1.5

企业名称 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还款情况

青岛胶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9.32% 正常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33% 正常

石家庄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66% 正常

珠海铧国商贸有限公司 10.66% 正常

淮安市中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38% 正常

6．表外业务的期初数、期末数；按照代理业务、担保业务和其他类型表外业务分别披

露。

表6.4.1.6

表外业务 期初数 期末数

担保业务 - -

代理业务（委托业务） - -

其他 - -

合计 - -

注：代理业务主要反映因客观原因应规范而尚未完成规范的历史遗留委托业务，包括

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

7.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6.4.1.7

收入结构 金额 占比（%）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2,524.23 66.40%

利息收入 11,588.47 12.31%

其他业务收入 0.85 0.00%

其他收益 13,650.19 14.50%

投资收益 -24.74 -0.03%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9,291.68 -9.87%

证券投资收益 3,555.80 3.78%

其他投资收益 5,711.14 6.0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416.75 6.81%

资产处置收益 - -

营业外收入 6.86 0.01%

收入合计 94,162.61 100.00%

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均应为损益表

中的科目，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营业外收入为未抵减掉相应支出的全年累计

实现收入数。

6.4.2披露信托资产管理情况

1．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2.1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集合 13,083,456.00 9,934,900.00

单一 4,265,427.00 2,379,343.00

财产权 17,058,981.00 22,674,360.00

合计 34,407,864.00 34,988,603.00

（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

分别披露。

表6.4.2.1.1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6,809,870.00 5,615,305.00

股权投资类 273,077.00 338,265.00

融资类 5,089,603.00 3,146,274.00

事务管理类 - -

合计 12,172,550.00 9,099,844.00

（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

分别披露。

表6.4.2.1.2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 -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 -

事务管理类 22,235,314.00 25,888,759.00

合计 22,235,314.00 25,888,759.00

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1）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

金额

表6.4.2.2.1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金额合计 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123 7,074,134.11 5.8151%

单一类 39 3,090,755.20 5.3873%

财产管理类 14 1,468,597.91 4.7091%

（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合计金额。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

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2.2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证券投资类 43 3,583,812.03

股权投资类 1 35,350.00

融资类 72 2,451,887.00

事务管理类 - -

（3）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合计金额。 分证券投资、股权投

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6.4.2.2.3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证券投资类 - -

股权投资类 - -

融资类 - -

事务管理类 60 5,562,438.19

3．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6.4.2.3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集合类 122 2,457,495.00

单一类 6 169,330.00

财产管理类 15 11,219,096.00

新增合计 143 13,845,921.00

其中：主动管理型 125 2,603,195.00

被动管理型 18 11,242,726.00

注：本年新增信托项目指在报告年度内累计新增的信托项目个数和金额。 包含本年度

新增并于本年度内结束的项目和本年度新增至报告期末仍在持续管理的信托项目。

4．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信托专业优势，立足金融板块战略定位，积极探索稳健灵活高

效的金融服务模式，推进产融结合，助力主业发展。

2021年，公司落地全国首单CCER碳中和服务信托，充分发挥信托专业性和灵活性优

势，把握机遇抢占碳金融业务领域先机，获得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

供应链金融业务规模创历史新高。 截至2021年末，公司年内新成立34期供应链金融项

目，新增业务规模2.30亿元。

报告期内，为“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 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公司“伴你成长” 慈善信托项目完成第二批捐助，帮助重病儿童支付医疗费用并鼓

励他们勇敢面对病魔。

5．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本公司无因自身责任而导致信托资产损失的情况。

6．信托赔偿准备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

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每年从税后利润中提取5%作为信托赔偿准备金。

截至报告期末，信托赔偿准备金累计总额55,796.85万元。 同时，根据财政部印发的《金融企

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发放贷款和垫款、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长期股权投

资、存放同业和其他应收款项等风险资产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期末将一般风险准备金计

提至风险资产期末余额的1.5%，报告期末，一般风险准备金6,422.11万元。 两项合计金额为

62,218.96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动用信托赔偿准备金。

6.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以下明细表格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期初指2021年1月1日，期末指

2021年12月31日。

6.5.1关联交易方数量、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

表6.5.1

关联交易方数量 关联交易金额 定价政策

合计 22个 2,869,490.74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定价

注：“关联交易” 定义应以《公司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有关规定

为准。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系本年度固有、信托与关联方的发生额。

6.5.2关联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注册

资本及主营业务等

表6.5.2

关系

性质

关联方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地址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母公

司

中国海

洋石油

集团有

限公司

汪东进

中国

北京

1138亿元

人民币

组织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油、页岩气勘探、开发、生产及销

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的加工利用及产品的销售和仓

储，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管道管网输送，化

肥、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业务，为石油、天然气及

其他地矿产品的勘探、开采提供服务，工程总承包，与石油天然气

的勘探、开发和生产相关的科技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

转让，原油、成品油进口，补偿贸易、转口贸易；汽油、煤油、柴油的

批发（限销售分公司经营）；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机电

产品国际招标；风能、生物质能、水合物、煤化工和太阳能等新能

源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信息科

技有限

公司上

海分公

司

刘玮

中国

上海

-

通信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监理

及技术咨询。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能源物

流有限

公司上

海分公

司

黄道禹

中国

上海

-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货物

装卸搬运，货物运输代理，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会务服

务，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能源发

展股份

有限公

司上海

安全环

保分公

司

张利军

中国

上海

-

石油行业安全、环保领域内的服务及相关产品、设备、系统的研

发、设计、安装、销售、检验、检测、维修（安装、维修上门服务），石

油行业安全、环保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及仪表仪器技术检测（除认证），劳防用品、安全

技术防范设备的销售，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及安装，企业管理咨

询，会务服务，翻译服务。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信息科

技有限

公司信

息技术

分公司

许刚强

中国

天津

-

通信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监理

及技术咨询。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安全技

术服务

有限公

司上海

分公司

张利军

中国

上海

-

石油行业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安全环保技术咨询;安全环保技术

产品研发。

同受

一方

控制

天津市

海洋石

油物业

管理有

限公司

孙万岭

中国

天津

6000万元人民币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施工专业作业；住宿服务；烟草制品零售；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

品印刷；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

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图文设计制作；办公

服务；打字复印；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服

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档案整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摄影扩印

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

备修理；露营地服务；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票务代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养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能源发

展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人力资

源服务

分公司

孙鹏

中国

北京

- 人才中介服务;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国海

洋石油

东海有

限公司

柯吕雄

中国

上海

7475万元人民币

物资器材供应，石油化工材料，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间液化气船运

输，自有房屋租赁（含办公楼），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停车场

（库）经营，从事建筑科技、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日用百货的销售，会务会展服务，汽车租赁。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安全技

术服务

有限公

司

刘怀增

中国

天津

5555.5556万元人

民币

石油行业安全技术咨询、评估、评价、审核、审查、服务;安全环保

技术咨询。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 海 油

企 业 年

金 理 事

会

-

中国

北京

- 企业年金管理。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石

油气电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

石成刚

中国

北京

3565913.337769

万人民币

投资及投资管理；组织和管理以下经营项目：石油天然气[含液化

天然气（ＬＮＧ）]、油气化工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

石油天然气[含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工程设计、开发、管理、维护

和运营有关的承包服务；石油天然气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储运、利

用和销售；石油天然气管网建设、管理和运营；煤层气、煤化工项

目的开发、利用及经营管理；电力开发、生产、供应及相关承包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自营和代理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及油气相关产品、相关设备和技术及劳务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利用及相关业务；船舶租赁；以下项

目限分公司经营：批发（无存储、租赁仓储及物流行为）工业生产

二类1项易燃气体（剧毒、监控、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除外）；技术转

让；机械设备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石

油化工

进出口

有限公

司

刘松

中国

北京

113243.043124万

人民币

成品油（柴油、汽油、航空煤油、蜡油、石脑油、燃料油等）国营贸

易进口经营业务；成品油及其他化学品共计73种（有效期至

2021-12-05）；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经济贸易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北京）

贸易有

限责任

公司

刘大平

中国

北京

10,000万元人民

币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仓储服务；货运代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不带有

储存设施经营成品油：汽油，煤油；其他危险化学品：石脑油，石油

原油，苯（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5月22日）；原

油销售（原油销售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12月28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中石化

联合国

际贸易

有限责

任公司

刘松

中国

北京

20,000万人民币

经营原油进口业务；经营成品油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大榭贸

易有限

公司

杨勇

中国

浙江

13,612万人民币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原油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山东）

贸易有

限责任

公司

周振华

中国

山东

500万元人民币

柴油、汽油、石油气、易燃液体：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

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甲醇汽油、甲基叔丁基醚、石脑油、石

油原油、乙醇汽油批发（禁止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国内一般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贸易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石

油财务

有限责

任公司

陈浩鸣

中国

北京

40亿元人民币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

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

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国际融

资租赁

有限公

司

侯晓

中国

天津

270,000万元人民

币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

联营

企业

国联期

货股份

有限公

司

秦顺达

中国

江苏

45,000万元人民

币

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海油

能源发

展股份

有限公

司

朱磊

中国

北京

1,016,510.4199

万元人民币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及投资管理；石

油、化工、电力设备设施和船舶的维修、保养；油田管道维修、涂

敷；油田生产配套服务；油田工程建设；人员培训；劳务服务；仓储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通信信息网络系统

集成服务；油田作业监督、监理服务；承包境外港口与海岸、海洋

石油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国际货运代理；下列项目仅限分

公司经营：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再生资源回收、批发；船舶油

舱清洗及配套维修服务；环境治理；垃圾箱、污油水罐租赁；起重

机械、压力管道的安装、检测、维修；海洋工程测量、环境调查及环

境影响评价咨询；工程防腐技术服务；弱电工程设计及施工；数据

处理；压力容器制造；油田管道加工；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下列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制造、销售石油化工

产品、油田化工产品（剧毒品、易制毒品除外）、危险化学品（具

体项目以许可文件为准）；餐饮服务；普通货运；经营电信业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同受

一方

控制

中化建

国际招

标有限

责任公

司

李占旺

中国

北京

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及赠款项下国际招标采购业

务；利用国外贷款和国内资金采购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业务和其

它国际招标采购业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政府采购业务代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5.3逐笔披露本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1．固有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表6.5.3.1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 - - -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 - - -

合计 - - - -

注：本年度固有从关联方购货338.78万元、提供劳务0.85万元、收到利息收入0.29万元和

申购联营企业中海基金发行的基金5,000万元。

2．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

数、本期借方和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2

信托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期初数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期末数

贷款 - - - -

投资 - - - -

租赁 - - - -

担保 - - - -

应收账款 - - - -

其他 4,678,423.51 2,869,151.96 5,299,711.94 2,247,863.53

合计 4,678,423.51 2,869,151.96 5,299,711.94 2,247,863.53

3．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

项目之间的相互（信信交易）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1）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1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76,100.00 -23,270.00 52,830.00

注：以固有资金投资公司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受益权，或购买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的

信托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本期购买2,730.00万元，清算结束26,000.00万元。。

（2）信托项目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6.5.3.3.2

信托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期初数 本期发生额 期末数

合计 751,752.72 66,724.05 818,476.77

注：以公司受托管理的一个信托项目的资金购买自己管理的另一个信托项目的受益权

或信托项下资产均应纳入统计披露范围。 本期购买356,179.91万元，清算结束289,455.86

万元。

6.5.4逐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以及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

或即将发生垫款的详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无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无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

或即将发生垫款的情况。

6.6会计制度的披露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本公司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本公司2021年利润总额-139,849.26万元，税后净利润-157,415.48万元。 2021年，公

司根据相关股东会决议，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11,185.06万元。

7.2主要财务指标

表7.2

指标名称 指标值

信托资产规模（亿元人民币） 3,498.86

人均信托资产规模（亿元人民币） 16.12

资本利润率（%） -28.79

人均净利润（万元人民币） -725.42

不良资产率（%） 0

注：资本利润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

人均净利润＝净利润/年平均人数

平均值采取年初、年末简单平均法。

公式为：a(平均)＝（年初数＋年末数）/２

7.3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8.特别事项揭示

8.1前五名股东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人数无变动，持股比例无变动，无质押公司股权或以股权及其受

（收）益权设立信托等金融产品的情况。

8.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8.2.1董事变更

2021年2月，经公司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选举汤全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2021年4月19日，汤全荣董事、董事长

的任职资格获得上海银保监局核准。 黄晓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2021年5月，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杨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2021年11月，经公司股东大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朱闻达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 2022年2月16日，朱闻达董事的任职资格获得上海银保监局核准。

8.2.2监事变更

2021年5月，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陆隽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职务。 陈素婷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2021年6月， 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汪婧担任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石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8.2.3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1）2021年4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张悦担任公

司副总裁职务。 2021年7月，张悦副总裁的任职资格获得上海银保监局核准。

（2）2021年6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朱

玲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运营总监职务。 2021年8月，朱玲董事会秘书、运营总监的任职资格

获得上海银保监局核准。

（3）2021年12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免去刘显忠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

8.3公司的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四川信托股权投资项目出现相关方违法、违约情形，为积极维护公司合

法权益，我司已提起了相应的民事诉讼。

8.4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

董事会应就所涉及事项做出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8.5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

2021年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公司下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政处罚

决定书》（上海银罚字〔2021〕1号），公司由于固有贷款业务统计错误、资金信托业务统计

错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决定对公司给予警告，并处罚款70.2万元。

2019年12月27日，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公司原副总裁魏志刚因犯受贿罪

（受贿行为发生于2009年、201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2020年2月，公司党委根据有关规定，批准给予魏志刚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2021年5月8

日，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向公司下发《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沪

银保监罚决字〔2021〕50号），公司由于未能发现并纠正魏志刚的违法行为，中国银保监会

上海监管局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并处罚款50万元。

8.6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公司检查后提出整改意见的，应简单说明整改情况

2021年9月9日至12月20日，上海银保监局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2021年12月，公司收

到《上海银保监局关于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全面现场检查的意见》，公司高度重

视，积极部署，在公司治理、业务管理、内控管理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整改，同时开展了严肃问

责工作，切实落实各项监管意见。

8.7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体及其版面

2021年4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发布《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变更的

公告》，披露经上海银保监局任职资格核准，汤全荣先生正式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黄

晓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8.8银保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人了解的重要信

息

2021年1月4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2020年度中债成员综合评

定结果》中，中海信托获评“优秀发行机构” 。

2021年4月26日，中海信托荣获 “上海市黄浦区2020年度百强重点企业” 第八位。

2021年7月13日，在《上海证券报》第十四届“诚信托” 奖项评选中，中海信托荣获“管

理团队奖” ，“中海油供应链金融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荣获 “最佳创新信托产品

奖” 。

2021年10月29日，“中海油供应链金融债权投资信托计划” 荣获《证券时报》“2021年

度优秀服务实体信托计划” 。

8.9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报告

公司始终坚持把维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切实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

理的义务，把好风险关，承担起国有金融企业维护金融稳定的社会责任。 截至2021年底，公

司存续信托规模3,498.86�亿元，未发生一笔因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

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损害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情况。 同时，公司发挥信托制度

优势，成立了一批规模大、期限长的信托项目，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不断探索碳金融业务，落地了全国首单CCER碳中和服务

信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此基础上，公司趁势而上，成立碳中和金融服务中心，在集

团内外部积极拓展碳金融业务资源，目前已有多个项目同时推进，并将于2022年陆续落地。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向内蒙卓资县旗下营中心学校提供援助

资金，与崇明区建设镇富安村党支部开展党组织结对帮扶，为崇明区建成世界级生态岛作

出贡献。公司积极组织公益活动和“蔚蓝力量”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推出手机APP“惠老版”

模式，切实承担起央企社会责任，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公司积极回归信托本源，探索“信托公司+公益组织” 的双受托人慈善信托模式。 2019

年末，公司设立“中海信托-伴你成长慈善信托” 。 2020年，该慈善信托完成首批捐助。 2021

年，河南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公司通过“中海信托———伴你成长慈善信托” 向3名河南省

大病儿童完成40,707元捐款，用以灾后大病儿童的治疗和生活救助。

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讲话精神，致力于缓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不充分问题。 2021

年，公司小微金融业务成立规模12.73亿元，支持小微企业主2,605户，以优质金融服务履行

信托公司社会责任，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8.10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报告

2021年，公司积极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顶层设计，稳步提升“以客户为中心” 的服

务体系，全面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 一是在公司顶层设计中，明确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纳入到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中。 二是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

从制度层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是加强员工日常培训与行为规范建设，在日常工作中

不断强化公司员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与行为管理。 四是抓好宣传教育活动。 公司积极制

定并落实消保年度教育宣传工作计划，本年度开展5次主题消费者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参与

人数达24,966人，深化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提升消费者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 五是

持续加强消保信息披露。 公司投诉电话公示线上渠道覆盖公司官网、手机APP及客服电话，

线下渠道覆盖公司营业场所。六是积极化解消费投诉。本年度共收到22件消费投诉（重复投

诉7件），其中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业务21件、其他业务1件，投诉地区均为上海，上述投诉事

项均已根据公司消费投诉处理流程进行处理并全部办结。

9.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管理层认真履行职责，未发现其在执行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公司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事会认可其出具

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1年度审计报告。

(上接A23版）


